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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照機構簽署的照護契約有什麼特徵？簽署契約時要注意哪些事項？

⽂:潘佳苡（認證法律⼈） ‧ 健康‧醫療‧銀髮族 ‧ 2022-11-15

本⽂

與⻑照機構簽署照護的契約時，有哪些須注意之處？此照護契約⼜有何特⾊？以下分項述之：

⼀、適⽤消費者保護法

消費者保護法[1]（⼀般簡稱「消保法」）所稱的消費者，指的是以消費為⽬的⽽為交易、使⽤商品或接受服務
的⼈。⻑照機構提供的照顧，基本上屬於「服務」，因此也在消費者保護法保障的範圍內。⻑照服務的企業經
營者提供服務給消費者，因此要受到消費者保護法對於企業經營者的規範限制。

⼆、屬於「定型化契約」

（⼀）何謂定型化契約

規定於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2]第9款，「指以企業經營者提出之定型化契約條款作為契約內容之全部或⼀部⽽
訂⽴之契約。」現代社會⼤量消費交易的形態，已經不是傳統的交易雙⽅個別討論契約細節的模式。企業經營
者為了節省交易成本、增加交易效率，會事先擬定契約的交易條款範本，並⽤同⼀套範本與不特定的多數消費
者訂定契約。這樣的契約，就是定型化契約。此⽅式可能使消費者不理解或無法深究契約內容進⾏磋商，進⽽
陷於契約的不平等條款當中，因此消費者保護法特別對定型化契約有所規範，以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定型化契約的規範

規定於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3]，主管機關可以對特定⾏業限制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及「不得記載事
項」。如果有違反，定型化契約中有問題的「條款」將無效（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3]第4項）。

1. 應記載事項

依契約的性質及⽬的，認為屬於契約基本必備內容的事項，例如：重要權利義務事項、違反契約的法律效果、
契約的解除權∕終⽌權及其法律效果等等，都是應記載事項。如果定型化契約上沒有記載「應記載事項」，法
律強制規定⾏政主管機關訂定的應記載事項，仍會成為契約之內容（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3]第5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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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得記載事項

為了避免企業經營者利⽤消費者不會仔細看契約，或者缺乏磋商能⼒，⽽在契約中約定對消費者不利、不公平
的條款，因此特別列出不能成為契約內容的事項。例如限制或免除企業經營者的義務或責任、限制或剝奪消費
者⾏使權利、加重消費者的義務或責任等等，以及最重要的「其他對消費者顯失公平事項」均不得記載。如果
仍在契約中記載，這些個別條款無效。

（三）⻑照機構定型化契約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1. ⾏政院公告有關⻑期照顧服務機構的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及不得記載事項，請⾒2007年的「⼀般護理
之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4]」及2012年的「養護（⻑期照護）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
項[5]」，以下整合這兩者來說明。

2. 應記載事項

（1）照護處所

（2）費⽤內容、數額及繳納⽅式；費⽤調整

（3）服務項⽬及內容

（4）緊急事故的處理流程

（5）契約終⽌及退費

（6）遺留物品的保管責任

（7）其他：例如契約審閱期間、廣告責任、緊急聯絡⼈指定等等，養護（⻑期照護）定型化契約應記載
及不得記載事項 [5 ]有較詳細的規定。

3. 不得記載事項

（1）不能約定拋棄契約審閱權。

（2）約定保證⾦數額超過主管機關核定的數額。

（3）不能約定養護（⻑期照護）費數額，超過主管機關核定的數額。



（4）不能約定「養護（⻑期照護）費以週計費」、「未超過半個⽉以半個⽉計費」及「超過半個⽉以全⽉
計費」，或其他類似的收費⽅式。

（5）不能約定受照顧者發⽣急、重、傷病、死亡或其他緊急事故等情況，與機構無關的⽂字。

（6）不能約定如果沒有⽴遺囑的⼈，遺體及遺留財物可以依機構慣例處理。

（7）不能要求消費者負擔不可歸責於⾃⼰所⽣之費⽤（如春節期間及特殊假⽇之照顧費⽤）。

（8）不能約定消費者同房型換房，應收取費⽤。

（9）不能約定扣抵保證⾦達⼀定數額時，機構可以直接終⽌契約。

（10）不能約定排除機構的故意或過失責任。

（11）不能約定機構可以任意處置消費者遷出機構後所遺留的物品。

（12）不能約定其他違反法律強制、禁⽌規定或顯失公平的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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